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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药物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公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的注射用

SHR-A1811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公示名单，公示期7

日。 除此之外，公司注射用SHR-A1811已有五个适应症获得突破性疗法认定。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注射用SHR-A1811

受理号：CXSL2000087

药品类型：治疗用生物制品

注册分类：1类

申请日期：2024年4月19日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用于既往接受过一种或一种以上治疗方案的HER2阳性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胆道癌患

者。

理由及依据：经审核，本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突破性治疗药物审评工作程序

（试行）＞等三个文件的公告》（2020年第82号）有关要求，同意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

二、药物的其他相关情况

注射用SHR-A1811可通过与HER2表达的肿瘤细胞结合并内吞， 在肿瘤细胞溶酶体内通过蛋白酶剪切释放毒素，

诱导细胞周期阻滞从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经查询，目前国外已上市的同类产品有Ado-trastuzumab� emtansine（商

品名Kadcyla）和Fam-trastuzumab� deruxtecan（商品名Enhertu）。 Kadcyla由罗氏公司开发，2019年国内已进口上

市；Enhertu由阿斯利康和第一三共合作开发，2023年国内已进口上市。除此之外，由烟台荣昌生物研发的维迪西妥单抗

（商品名爱地希）于2021年在中国获批上市。经查询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2年Kadcyla、Enhertu和爱地希全球销

售额合计约为39.03亿美元。 截至目前，注射用SHR-A1811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47,460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突破性治疗药物审评工作程序（试行）＞等三个文件的公告》（2020年第82号），药

审中心对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药物优先配置资源进行沟通交流，加强指导并促进药物研发。 药品研发容易受到

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审评政策及未来药品市场竞争形势等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上述产品存在突

破性治疗药物程序公示期被提出异议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

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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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份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

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4年5月份销售情况

5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41.02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1.67%；销售面积约57.57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减少

36.29%。

1-5月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197.54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4.67%，累计销售面积约273.69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减少

35.19%。

5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5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5月销售面积（平方米）

江苏 134,569 142,826

天津 37,124 34,013

山东 35,086 53,051

广东 27,915 28,500

新疆 24,167 32,081

湖北 23,509 50,405

浙江 22,132 30,759

河南 12,673 26,187

重庆 12,169 20,650

湖南 10,037 16,199

福建 10,733 9,105

山西 7,409 21,151

江西 7,407 10,489

河北 7,272 8,231

贵州 6,622 7,536

云南 6,266 12,278

四川 6,035 16,456

其他 19,074 55,796

合计 410,199 575,713

二、公司2024年5月份房地产出租情况

省份 物业数量 总建筑面积（平方米） 5月份租金收入（元） 当年累计租金收入（元）

江苏 40 3,740,109 279,254,516 1,357,646,076

浙江 17 1,541,489 128,836,423 619,434,486

安徽 15 1,306,827 76,814,271 356,031,650

陕西 7 659,454 52,936,201 258,180,983

山东 12 1,106,643 60,321,121 296,965,021

湖南 6 502,482 34,531,857 170,542,195

广西 5 455,455 22,446,028 106,947,211

云南 6 571,450 28,072,910 135,037,536

湖北 8 732,139 44,952,503 223,367,745

江西 4 355,429 22,675,645 109,983,246

四川 5 429,439 23,196,477 112,513,052

吉林 2 254,609 15,077,213 74,048,703

海南 1 111,582 14,621,827 70,450,267

天津 4 306,382 20,990,161 104,080,757

河北 2 209,880 14,590,421 72,291,361

上海 2 119,646 10,634,224 56,598,088

贵州 2 175,541 9,911,626 46,842,042

青海 1 98,141 7,735,372 38,002,690

内蒙古 2 190,313 6,445,373 32,066,029

福建 3 261,872 16,246,658 58,620,494

辽宁 4 371,495 24,464,324 100,489,588

河南 2 198,246 11,140,001 55,821,234

宁夏 1 100,225 6,539,045 32,888,486

重庆 4 413,410 13,382,910 66,771,442

广东 2 164,912 10,317,117 49,235,252

山西 3 328,309 21,536,288 69,549,961

甘肃 1 123,752 9,468,128 46,174,822

新疆 2 220,262 15,635,355 77,430,735

合计 163 15,049,493 1,002,773,995 4,798,011,152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4年5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10.75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含：商铺、办公楼及购物中心的租金、管理费、

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三、公司相关财务融资情况

公司子公司平湖新城悦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大冶新城恒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平湖新城万博商业开发有限公

司、平湖新城吾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大冶新城吾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与公司一同签署合同。 平湖新城

悦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大冶新城恒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公司子公司新城控股集团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和武汉新保悦置业有限公司以持有大冶新城恒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前述事项本金金额50,000

万元，已经公司审批决策。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二四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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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6月2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日期时间：2024年6月27日14:15

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香港仔黄竹坑道180号香港海洋公园万豪酒店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6月27日

至2024年6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本行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本行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本行2023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

4 关于本行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5 关于本行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相关安排的议案 √

6 关于本行2024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

7 关于聘用2024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

8 关于选举张毅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

9 关于选举林志军先生担任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 关于选举威廉·科恩先生连任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 关于选举梁锦松先生连任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 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以下报告：

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2023年度执行情况的报告；

3.�中国建设银行2023年度大股东及主要股东评估报告；

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二)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关于本行董事会审议上述有关事项的情况，请参见本行于2024年2月2日、2024年3月28日、2024年4月29日、2024年

5月16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本行监事会审议上述有关事项的情况， 请参见本行于2024年3月28日、2024年4月2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三)特别决议议案：无

(四)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7、8、9、10、11

(五)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六)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

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本行股

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同时持有本行普通股和优先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同时持有多只优先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注：本次股

东大会议案无需由优先股股东审议）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

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本行股东。 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

参见本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H股股东大会通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939 建设银行 2024/6/21

(二)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行聘请的律师。

(四)本行董事会邀请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符合出席条件的A股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

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二)�符合出席条件的A股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三)�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建议填妥及签署回执（附件2），并于2024年6月17日或之前以

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四)� H股股东的会议登记方法请参见本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通知。

(五)�本次股东大会于2024年6月27日14:15开始，会议登记时间为2024年6月27日13:35至14:15，登记地点为北京

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香港仔黄竹坑道180号香港海洋公园万豪酒店。

六、其他事项

(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于2024年6月24日或之前，将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或本行经营业绩相关的问

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行投资者关系邮箱：ir@ccb.com。 本行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股东普遍关注的有关问

题进行回应。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33

电话：（8610）66215533

传真：（8610）66218888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5日

附件1：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2：2023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报备文件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相关的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

附件1：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6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本行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2 关于本行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3 关于本行2023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4 关于本行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 关于本行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相关安排的议案

6 关于本行2024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7 关于聘用2024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8 关于选举张毅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9 关于选举林志军先生担任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10 关于选举威廉·科恩先生连任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11 关于选举梁锦松先生连任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12 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3.请将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于2024年6月26日14:15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在出席会

议时需出具原件。

附件2：2023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建议于2024年6月17日或之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证券代码：

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032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下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12 － 2024/6/13 2024/6/13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17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下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下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维持利润分配周期的议案》，批准本次

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按照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20元（含税）进行派发，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它形式的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22,119,857,984股， 扣除宝钢股份回购专用账户

B883803228上持有公司股份431,996,892股不参与本次现金分红后，实际以21,687,861,09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2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337,572,218.4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公司申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以总股本为基数计算）=（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21,687,

861,092股×0.20元）÷22,119,857,984股≈0.1961元。

本次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它形式的分配方案，因此公司流通股份未发

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961）÷(1+0)=前收盘价格-0.1961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12 － 2024/6/13 2024/6/1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由本公司自行发放红利的股东外，公司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以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红利由公司委

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武钢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

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以及持有公司股权激励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

然人股东，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税款。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

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如QFII股东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

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18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

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税前每股人民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885号宝钢指挥中心

联系电话：021-26647000

邮政编码：201999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031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3

年下半年度利润分配现

金分红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利润分配方案概述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股份” 或“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下半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及维持利润分配周期的议案》，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2023年下半年现金股利0.20元 （含税）， 以总股本21,701,961,092股为基数 （已扣除

2024年3月末公司回购账户中的股份417,896,892股），预计分红总额4,340,392,218.40元（含税）,占合并报表2023年

下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8.72%。

如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因回购股份等致使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

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宝钢股份关于2023年下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8)。

二、调整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说明

2024年4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700.00万股；2024年5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

计回购股份710.00万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

利润分配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431,996,892股，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根据公司2023年下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扣除回购证券专用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21,

687,861,092股（已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431,996,892股），以此计算，公司预计派发2023年下半年现金分

红总额4,337,572,218.40元(含税),占合并报表2023年下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8.68%。

经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已于2023年10月16日派发2023年上半年现金分红总额2,440,

500,259.89元，占合并报表2023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3.61％。

综上，公司2023年度预计派发现金分红总额6,778,072,478.29元（含税）,占2023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56.75％。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0593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

2024-033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6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06月06日（星期四）至06月13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址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shbgs@sunasia.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24日发布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

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06月14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3

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

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6月14日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总经理：褚小斌

财务总监：许诗浩

董事会秘书：蒋红由

独立董事：楼丹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06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6月06日（星期四）至06月13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 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

邮箱dshbgs@sunasia.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法

联系人：蒋红由、刘惠楠

电话：0411-84685225

邮箱：dshbgs@sunasi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集团 公告编号：

2024-041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华闻集团，证券代码：000793）于2024年6月

4日、6月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本次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经本公司核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询，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业务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在《2023年年度报告》中已披露了公司可能面对的流动性风险、受宏观环境影响的风险、投资业务风险、新

项目发展不及预期的风险、业务经营风险及业务整合风险等风险情形。

3．公司股票收盘价已连续六个交易日低于1元/股，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征询函及回复。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1019

证券简称：山东出版 公告编号：

2024-024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5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13 － 2024/6/14 2024/6/1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1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086,9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6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1,168,664,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13 － 2024/6/14 2024/6/1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

派发。

（2）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

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出版投

资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等有关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6元。 待个人股东和证

券投资基金实际转让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账户，公司在收到税

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4元。 如QFII股东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504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

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

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

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税前每股人民币0.5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本次权益分派有疑问的，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部

联系电话：0531-82098193

特此公告。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603309

证券简称：维力医疗 公告编号：

2024-028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建设肇庆生产基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维力医疗肇庆生产基地（暂定名，以有关部门最终备案名称为准）

● 投资金额：人民币4亿元

● 相关风险提示：

1、审批风险

公司尚需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可能存在竞买不成功而无法在拟定地区取得约定建设用地的

风险。 此外，项目建设涉及立项、环保、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还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复，相关事项存在不确

定性。

2、实施风险

本项目建设前及建设期间可能受行业或市场变化、资金筹集等因素影响，导致项目延期、变更或终止的风险。 本项

目预计建设周期为18个月，由于建设周期较长，组织工作量较大，项目实施进度可能受建设进程、施工管理、设备采购周

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3、市场风险

本次项目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但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市场行情的变化、经营

团队的业务拓展能力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建成后，可能存在市场需求低于预期或业务推广进度不及预期导

致项目不能达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产能布局，提高公司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战略规划， 公司拟使用4亿元人民币在广东省肇庆市大型产业集聚区市管起步区投资建设麻

醉、呼吸、护理类产品的医疗器械生产基地（以下简称“维力医疗肇庆生产基地” ，暂定名，以有关部门最终备案名称为

准）。

（二）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

肇庆生产基地的议案》。 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说明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维力医疗肇庆生产基地（暂定名，以有关部门最终备案名称为准）

2、投资主体：公司拟在广东省肇庆市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核算的全资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投资主体。 目前

该子公司尚未设立。

3、建设地址：广东省肇庆市大型产业集聚区市管起步区富溪片区，用地面积约70亩。

4、投资规模：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含固定资产投资2.8亿，流动资金1.2亿）

5、项目建设内容：麻醉、呼吸、护理类产品的医疗器械生产基地

6、项目建设期：本项目计划在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之日起6个月内开工建设，开工之日起18个月内竣工投产。（最终

周期以实际投资建设情况为准）

7、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方式

8、需要履行的审批手续：项目需办理土地使用权、立项、环保、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9、投资进度：尚未开始投资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建设肇庆生产基地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能布局，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需要。 项目实施完

成并正式投产后，公司麻醉、呼吸和护理三条产品线产能和自动化生产水平都将得到大幅提升，将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提供充足的产能储备和稳定的供应保障，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促进公司业务长期稳健发展。 本项目投资

资金将根据项目进展分批投入，本次项目投资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业务的正常开展，预计对公司2024年度经营业绩影响

不大。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审批风险

公司尚需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可能存在竞买不成功而无法在拟定地区取得约定建设用地的

风险。 此外，项目建设涉及立项、环保、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还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复，相关事项存在不确

定性。

2、实施风险

本项目建设前及建设期间可能受行业或市场变化、资金筹集等因素影响，导致项目延期、变更或终止的风险。 本项

目预计建设周期为18个月，由于建设周期较长，组织工作量较大，项目实施进度可能受建设进程、施工管理、设备采购周

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3、市场风险

本次项目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但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市场行情的变化、经营

团队的业务拓展能力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建成后，可能存在市场需求低于预期或业务推广进度不及预期导

致项目不能达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公司后续将积极推进本次项目投资进展，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股票代码：

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

2024-02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6月2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适用于A股股东）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网络投票适用于A股股

东）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4年6月26日 9:30

地点：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交银金融大厦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6月26日

至2024年6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

2 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

3 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

4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

5 关于2024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 √

6 关于选举张宝江先生为执行董事的议案 √ √

7 关于选举肖伟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 √

8 关于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 √

9 关于聘用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

（二）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3、4、5、8、9已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2已经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24年3月27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议案7已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24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议案6已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24年6月4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三）特别决议议案：8

（四）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6、7、9

（五）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六）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

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

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

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

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

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东，有权出

席本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 H股股东参会事项，参见本公司发布的H股股东大会通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328 交通银行 2024/6/20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资料

1.自然人股东：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等持股凭证。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提交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机构股票账户卡等持股凭证；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机构股票账户卡等持股凭证。

（二）登记方法

请将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其他相关登记资料的复印件（自然人股东登记资料复印件需有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登记资

料复印件需加盖公司公章），于2024年6月25日（星期二）前通过邮寄、传真方式，或于2024年6月26日（星期三）8:

30-9:30以专人送递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为便于股东参会， 股东或其代理人也可于2024年6月25日 （星期

二）前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登记，上传与现场会议登记要求一致的文件。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交通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200120

联系人：潘先生、彭先生

电话：021-58766688，传真：021-58798398

电子邮箱：investor@bankcomm.com

（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5日

附件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股东大会主席/�□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6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度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 关于2024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6 关于选举张宝江先生为执行董事的议案

7 关于选举肖伟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8 关于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9 关于聘用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

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